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4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2024 年一次性个人就业补贴

主管部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 实施单位
北京市丰台区南苑街
道便民服务中心

项目资金
（万元）

年初预
算数

全年预
算数

全年
执行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56 100.80 100.80 10 100% 10

其中：当年财政
拨款

0 100.80 100.80 — 100% —

上年结转
资金

0 0 0 — 0 —

其他资金 0 0 0 — 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申请人为丰台区户籍且在丰台区进行失业登记的
“3540”人员，即女满 35 周岁、男满 40 周岁，被
企业、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个体工商户新
招用，且依法签订一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、按规
定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，按月足额发放不低于本
市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1.2 倍工资，可申请丰台区一
次性就业补贴，标准为 8000 元/人。

完成 126 人次补贴发放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
标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值

得
分

偏差原
因分析
及改进
措施

产出指
标

数量指标 8000/人
每人/8000 元标

准

全年按政策
完成 126 人
每人 8000

元，标准，共
计 100.80 万
元补贴发放。

20 20 无

质量指标
按政策审
核资格

按要求完成
补贴资格审核

按要求完成
补贴资格审

核
20 20 无

时效指标

及时足
额、完成
补贴发放
工作

及时足额、完成
补贴发放工作

及时足额、完
成补贴发放

工作
10 10 无

效益指
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促进就业
形势稳
定，促进
城乡劳动
力充分就
业

符合就业补贴
政策的人员按
补贴标准享受
一次性就业补

贴。

符合就业补
贴政策的人
员按补贴标
准享受一次
性就业补贴。

10 10 无



社会效益
指标

落实政
策、促进
就业形势
持续稳定

积极贯彻落实
政策，确保辖区
内就业形势持
续稳定。且推动
区域劳动力实
现更高质量就
业。

积极贯彻落
实政策，确保
辖区内就业
形势持续稳
定，且推动区
域劳动力实
现更高质量
就业。

10 8

需继续
加大政
策宣传
力度，进
一步促
进稳定
就业。

成本指
标

按辖区就
业情况执
行预算

标准为
8000 元/
人

100.8 万元 100.8 万元 10 10 无

满意度
指标

服务对象
满意度标

对是否依
规足额发
放满意率
不低于
90%

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10 10 无

总分 100 98


